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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价报告

衡阳市土地储备中心：

我们接受委托，对 2025年度衡阳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 号进行总

体评价，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。

我们审核的依据是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一预测性

财务信息的审核》 。衡阳市土地储备中 心会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

假设负责 。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。

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 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

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。而且，我们认为，该项目收益预测是

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 ，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

规定进行了列报。

我们提醒信息使用者注意：由于相关项目尚处于前期阶段，在编制本评价

报告时运用了一整套假设 ，包括有关未来事项和推测性假设 ，而这些事项和行

动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 。即使在推测性假设中所涉及的事项发生，但 由于预期

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 ，并且变动可能重大，因此实际结果仍然可能与

预测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。

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专项债券的要求，并根据我们对当前国内

融资环境的研究，认为2025年度衡阳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及能够以

相对银行贷款利率更优惠的融资成本完成资金筹措，为经济建设提供定够的资

金支持，保障其施工建设运营的成功。

综上所述，通过发行2025年度衡阳市本级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 号专项

债券的方式满足该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，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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